
附件3
山东省农业科技资金
（园区产业提升工程）项目任务书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合作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所在园区：                                          
起止年限： 2019年  8 月至 2022 年 8 月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制
二零一九年制
填  写  说  明
1、任务书系为组织实施山东省农业科技园区产业提升工程项目而设计，甲方为省科技厅主管处室，乙方为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和合作单位，丙方为所在市、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园区管理机构。
2、任务书内容为统一设计，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应根据经专家组评审论证并修改完善后的项目申报书填写，任务目标和考核指标等内容应与申报书一致。如各栏内容填写不下时，可另加附页。
3、任务书内容及相关数据由项目牵头承担单位负责审核，并对有关内容和相关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4、项目编号由省科技厅统一确定。省财政补助经费数额按下达计划确定的数额填写。
5、任务书需用A4纸打印一式六份，甲、乙、丙方各执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应。
6、与山东省农业科技综合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无关的内容无需填写。
一、项目的任务目标
	主要包括：总体思路、主要研究内容、解决的主要问题、技术路线，预期经济社会效益；乡村产业振兴示范样板、科技扶贫示范基地建设，对口帮扶村、帮扶方式（科技指导服务、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委托种植或加工等）和预期成效等。




二、项目考核指标
	主要包括：技术指标、经济指标；园区产业产值；对口帮扶贫困村数量、名单，户均增收、村集体增收，帮扶特色产业成效；科技扶贫示范基地、乡村产业振兴示范样板建设成效等；科技报告和专题报告提交数量和时间。每项指标要具体明确、可考核。




三、计划进度和考核指标
	计划进度
	主要任务
	考核指标

	
	
	

	
	
	

	
	
	

	
	
	

	
	
	

	
	
	


四、课题分解表
	课题名称
	课题牵头承担单位
	课题
负责人
	主要研究内容
	考核指标
	经费概算（万元）

	
	
	
	
	
	财政经费
	自筹及

其他来

源经费

	
	
	
	
	
	第一

年度　
	第二

年度
	第三

年度
	合计
	

	
	
	
	
	
	
	
	
	
	

	
	
	
	
	
	
	
	
	
	

	
	
	
	
	
	
	
	
	
	

	
	
	
	
	
	
	
	
	
	

	
	
	
	
	
	
	
	
	
	


五、经费预算（万元）
	1、经费来源

	科目
	金额
	占比
	到位时间

	省拨经费
	
	
	

	市、县（市、区）配套
	
	
	

	自筹资金
	
	
	

	金融资本
	
	
	

	其他
	
	
	

	2、经费支出预算（以进度和资金来源为依据，说明经费使用预算）

	时间
	使用金额
	使用说明

	
	
	

	
	
	

	
	
	

	3、省拨经费支出预算

	时间
	使用金额
	使用说明

	
	
	

	
	
	

	
	
	


六、项目参加人员
	姓　名
	单位
	年龄
	性别
	专业
	职务职称
	任务分工

	
	
	
	
	
	
	

	
	
	
	
	
	
	

	
	
	
	
	
	
	

	
	
	
	
	
	
	

	
	
	
	
	
	
	

	
	
	
	
	
	
	

	
	
	
	
	
	
	

	
	
	
	
	
	
	

	
	
	
	
	
	
	

	
	
	
	
	
	
	

	
	
	
	
	
	
	

	
	
	
	
	
	
	

	
	
	
	
	
	
	

	
	
	
	
	
	
	


七、任务书签订各方
	甲方：省科技厅主管处室（单位）
负责人（签字/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乙方：项目牵头承担单位、项目合作单位
对任务书内容及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审查、核实，所有信息真实、准确，如有失实，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同意签订。
牵头承担单位法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项目合作单位：
1、单位法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2、单位法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3、单位法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4、单位法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丙方：市、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园区管理机构（如无管理机构可由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代签）
对任务书内容及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审查、核实，所有信息真实、准确，如有失实，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同意签订。
市科技主管部门法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法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园区管理机构负责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共  同  条  款
第一条  甲、乙、丙各方严格遵守《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和《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第二条  乙方应严格按照申报书和任务书要求开展项目实施，按要求编报科技报告、专题报告和有关统计报表，及时报送甲方。
第三条  乙方如因某种原因（如：经费不足、技术措施或某些条件不落实等）需要变更任务指标时，应及时提出变更内容和变更理由，经丙方审核同意后报甲方批准执行。未接到正式批准书以前，各方须按原合同书履行，否则后果由自行调整的一方负责。
第四条  乙方如因不可抗力原因要求中止任务时，乙方应提出终止申请，经丙方审核同意后报甲方批准执行；甲方可根据调查情况提出中止处理。任务终止后，乙方应组织开展项目实施总结和经费决算，形成总结报告，经丙方审核同意后报甲方审核批准。项目结余经费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条  乙方应按规定和预算要求科学合理使用经费，凡不符合规定的开支，甲方有权提出调整意见。
第六条  丙方应积极督导项目实施，并为项目实施提供约定的必要条件和支持。

第七条  任务书一经签订,签字各方均应严格执行，并均负有相应的责任。如果发生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若仍有争议，则提交经济法庭仲裁或直接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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